公派出国工作协议书

北京外国语大学（下称甲方）与北京外国语大学    系（部）教师      （下称乙方）就单位公派出国                事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特签定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甲方安排乙方赴        国        大学           。为期      ，自    年    月起到     年      月止。

第二条：在第一条规定的期限内，国家工资照发。如遇国家调整工资，甲方对乙方按在校人员同等对待。

第三条：乙方保证在第一条规定的工作期满后，立即回北京外国语大学人事处报到。乙方无论因何种原因需要延长在国外期限，应在第一条规定的期限结束前三个月，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甲方同意方可办理延长手续。
第四条：乙方未经甲方同意而不按期回国报到，甲方则对乙方按停薪留职处理。乙方逾期三个月回国，四年内甲方不对乙方评审和聘任高一级职务；乙方逾期半年，甲方则对乙方按自动离职处理，并追回为其出国提供的一切费用包括乙方出国期间所领的工资。如乙方服务期未满，需缴纳违约赔偿金。因乙方未在国内，由乙方的保证人         负责支付全部款额。
第五条：乙方保证回国期满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工作至少五年，方可申请调离。如乙方提前申请调离，须经甲方同意并按甲方规定交纳违约金，按照每少一年服务器10000元人民币支付。

第六条：本协议一式五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甲乙双方、财务处、乙方所在单位及乙方保证人各执一份遵照执行。

发生争议时，如协凋不成，双方有权向司法机关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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